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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4-003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广州浪奇” ）与

佛山市南海添惠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添惠” ）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

在广州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有关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署的背景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 11月 30 日与南海添惠等五家企业共同组建成立广东奇化

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奇化化工公司” ），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 1,050 万元人民币，占广东奇

化化工公司注册资本的 35％；南海添惠认缴的出资额为 720 万元人民币，占广

东奇化化工公司注册资本的 24％。对外投资公告详见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 在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 网 址 ：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现本公司与南海添惠为对奇化化工交易中心重大事项的决策或以其他方式

行使股东权力时保持一致行动，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广州签订《一致行动人协

议》。 

二、协议对方情况： 

南海添惠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松岗石泉铁坑工业区，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为潘宇亮，注册资本为 505 万元，主要生产和销售卫生、洗涤用

品、杀虫剂等。南海添惠的股东为潘宇亮和吴结凤，其中潘宇亮占该公司出资额

的 95%，吴结凤占该公司出资额的 5%。 

三、一致行动协议内容： 

协议约定“一致行动”是指协议双方在奇化化工交易中心各种会议提案及表

决、公司董事、高管提名及投票选举以及在奇化化工交易中心的其他有关经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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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意思表示一致，达成一致行动意见。“一致行动”的事项范围包括： 

1. 协议双方应当共同向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东大会提出同一提案，并在所

有提案表决中采取一致意见。  

2. 协议双方应当在奇化化工交易中心每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对该次股东大

会审议事项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进行投票；如若协议双方未经协商或者经

过协商仍然无法就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则南海添惠同意无条件依

据广州浪奇所持意见，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或南海添惠不作投票指示

而委托广州浪奇代表对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  

3. 南海添惠同意在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董事、监事投票选举、高管提名及投

票选举中与广州浪奇决定保持一致。 

4. 协议双方在参与奇化化工交易中心其他经营决策活动中以及履行股东权

利和义务等方面，意思表示保持一致。南海添惠同意与广州浪奇的决定保持一致，

以广州浪奇的决定作为南海添惠的决定。 

协议自双方共同签署之日起生效。协议生效后，除双方商定或不可抗拒的原

因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协议。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南海添惠合共持有奇化化工交易中心 59%的股权，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后，本公司可将奇化化工交易中心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五、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人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